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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5

本报记者 马媛媛

从今年 5 月 1 日

起，卫生部新修订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将开

始实施，“室内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等新规

定将正式生效。3 日，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

部门都已经出台措施

禁止吸烟。禁烟难，到

底难在哪？记者发现，

医院、商场禁烟效果

比较好，其中主要的

原因就是劝阻过程中

的责任具化。然而在

更多的室内公共场

所，由于缺乏监管和

执行力度，禁烟令刚

一落地就遭遇了执行

难的尴尬。

患者若吸烟医生要挨罚

3 日，在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门诊大厅，不少前来就诊的患者

排在候诊区，但记者发现，没有一

位患者或患者家属吸烟。医院办

公室杨主任告诉记者，5 月 1 日

实施“禁烟令”之后，医院成立了

专门的控烟领导小组负责巡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巡查的对

象不仅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和患

者家属也成为巡查的对象。

作为医院的医护人员，发现
吸烟，一次罚款最低 100 元，取消
年终评优资格。记者看到，在医院

的门诊室、医院办公室，已经撤消
了原来的烟灰缸。医院耳鼻喉科
的一位医生说，医院已经有了最

新规定，医院巡查人员发现吸烟

的医护人员，会对其拍照，并在全

院会议上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

医院办公室杨主任告诉记

者，医院对患者和家属不实行罚

款，但应由所属门诊负责。比如，

巡查人员如果在外科门诊发现有

吸烟的患者或家属，那么，当天值

班的外科医护人员就要受到罚款
100 元的处罚。

“医院职工比较容易管理，患

者和家属是主要的吸烟人员”，杨

主任说，医护人员有义务劝导患

者和家属远离烟草，如果责任人

尽不到劝导的义务，就得罚款处

罚。

5 月 1 日起，国家出台的《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室

内公共场所将开始全面禁烟。潍坊市

卫生部门方面表示，没有具体罚则，

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但此次禁烟仍有

积极意义，将对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

消费者起到警示作用，公众意识将得

到提升。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公共场所

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
语和标志；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

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

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因此，“室

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约束的只是经
营者，无法对吸烟者进行处罚。

潍坊市疾控中心的一位负责人

表示，国家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

烟，但没有出台相关处罚措施，全凭

烟民自觉，执行起来可能存在一定的

难度。

对医院而言，责任具化，无论是

医护人员吸烟还是患者或家属吸烟，

都能够按照医院的规定处罚到相应

的责任人，这样的举措就比较可行。

但像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找到具体

的责任人并不容易，要做到责任具化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责任人具
化可以成为一个禁烟的突破口。

卫生部门呼吁，公共场所禁烟是

一项全民运动，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

身心健康，希望市民能够自觉禁烟，

为公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禁烟令落地，执行挺尴尬，五一过后——

不不少少公公共共场场所所仍仍烟烟雾雾缭缭绕绕

记者调查发现，网吧、酒店、

公园等场所是吸烟的重灾区，究
其原因，主要缺乏监管。不少餐

馆、网吧的老板表示，他们在自己

店内充当禁烟劝导员，势必会影

响生意，但希望能有相关部门设

劝导“责任人”。

中午时分，在文化路一家鱼

馆内，虽然餐馆设有“禁止吸烟”

的警示牌，但仍有四五位就餐的

市民吞云吐雾。餐馆老板杜先生

告诉记者，作为餐厅经营者，他也
希望能够为顾客提供一个舒适的

就餐环境，但考虑到如果自己餐

馆禁止吸烟，而别的餐馆没有禁

止，那会影响到生意。

在人民公园内，几位市民一
边欣赏着风景一边悠闲的吸烟。清

洁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附近商场禁

止吸烟，一些烟民索性把公园当成

了公共吸烟区。每天，清洁人员都

会清理出上百个烟头。清洁人员

说，市民在公园吸烟，只要他们稍

加制止，多数市民都会灭掉烟头，

但是遇到不太讲理的市民，他们也
不好劝阻。“没有专门的监督人员，

要全面禁烟还很困难”。

有市民建议，在缺乏处罚措

施的前提下，设置督导员，责任具

化，或许对禁烟有一定作用。

部分医院：

吸烟没人管 禁烟挺困难餐馆和公园：
禁烟缺立法，劝阻不容易卫生部门：


